
南昌大学2008年在职攻读法律硕士研究生
复试、录取办法
各位考生：

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2008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作有关文件（学位办[2008]60号文）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将2008年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复试、录取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一、复试条件与录取原则

1、符合2008年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报考条件；
2、参加全国联考总分不低于160分；

3、实行差额复试，根据初试和复试成绩择优录取，具体办法为：录取成绩以折算成绩满分100分计，其中：2008年全国联考总分占90分；复试（面试）成绩占10分，按此两项成绩之和依次排序进行录取；

4、复试成绩不低于60分（复试内容为时事政治和专业知识、专业素质，无笔试）；

5、未参加复试人员不予录取。

二、复试时间

1、2009年1月17日上午（8：30-12：00）在南昌大学青山湖校区（南昌市南京东路235号）行政楼103室进行资格审查。考生应提交现场报名打印的资格审查表（须单位盖章）、本科毕业证、学位证（如果有学位）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。不符合报考条件的将不予安排复试。

2、2009年1月17日下午（2：00-6：00）分组进行复试，分组名单及复试地点在资格审查时另行通知。

3、 复试报名时应当按照规定交纳复试费。

    三、录取事项

1、考生经复试合格后，南昌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将发出预录通知，考生收到预录通知后在规定时间缴纳第一学年学费人民币一万元，学校将发出正式录取通知。

2、考生按时缴纳第一学年学费视为本人已经确认来校就读。学校发出正式通知后，考生无论何种原因未能来校学习，学校可以为其保留学籍一年，不办理退学退款手续，相应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3、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没有缴纳学费的，视为自愿放弃入学资格，学校将不发正式录取通知，在符合条件的考生的依次递补录取。

四、联系方式：

电话：0791-8305582，13507917744，李老师，电子邮箱：gmli@ncu.edu.cn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昌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1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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